
惠州市惠阳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惠阳资源挂出（告）[2024]3 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

土资源部令第 39 号）和《广东省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

市场管理规定》（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04 号）的规定，经

批准，我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公开出让下列一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网上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及规划指标要求（见附

表）。

二、挂牌起始价为人民币 4966 万元，加价幅度为人民

币 50万元的整数倍。

三、时间安排

（一）公告时间：2024年 2 月 8 日至 2024年 2 月 27日。

（二）网上挂牌竞买时间：2024年 2 月 28日 9 时至 2024

年 3 月 13日 10时。

（三）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4年 3 月 13日 9

时 。

（四）限时竞价时间：2024年 3 月 13日 10时起。

四、竞买资格及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

另有规定外），符合竞买资格条件的,均可通过网上挂牌交

易系统，申请参加电子挂牌交易活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一）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

（二）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及其控股股东，不得参

与竞买上述地块：



1、伪造公文骗取用地行为；

2、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且至报名日止未

处理完结；

4、未按出让合同约定条件开发利用土地且至报名日止

未处理完结；

5、至报名日止仍拖欠政府地价款;

6、存在其它被禁止竞买土地行为的。

五、竞买保证金

（一）该宗地块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2483 万元。

（二）申请人应当在网上挂牌出让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

时间前登录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地与矿业网上挂牌

交易系统（https://www.hzgtjy.com/,以下简称“网上挂牌

交易系统”）获取竞买保证金支付账号。

（三）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以网上挂牌交易系统确认并

发出《保证金到账通知书》为准。

六、竞买申请

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只接受网上竞

买申请，即通过网上挂牌交易系统进行，不接受电话、邮寄、

书面、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凡办理数字证书、按要求足额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申请人，方可参加网上挂牌交易活动。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具体内容见须知）。

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实行竞买资格

后置审查。竞买申请人交纳足额竞买保证金即获得竞买报价

权限。

七、竞买人电子报价及电子限时竞价

竞买人须详细阅读地块网上挂牌出让公告、竞买须知及



网上挂牌交易系统操作指南，熟练操作网上挂牌交易系统，

按竞买规则进行电子报价及电子限时竞价。

八、确定成交候选人

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设起始价，采取

价高者得方式出让并确定成交候选人。

九、资格审查

成交候选人应在网上挂牌交易系统确定成交候选人之

日起 2个工作日内将竞买申请书等材料上传至网上挂牌交易

系统，由我局对竞买资格进行审查。我局将于 5 个工作日内

确定符合竞买资格的成交候选人为竞得人（成交候选人上传

材料的具体操作详见网上挂牌交易系统资料下载栏目中的

《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土矿系统全流程电子化新增建

设功能操作指南》）。

成交候选人资格审查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竞买申请书》（加盖公章）；

（二）《竞价结果通知书》（加盖公章）；

（三）《竞买保证金到账通知书》（加盖公章）；

（四）竞买保证金转账凭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申请竞买人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

盖公章）；

（六）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七）授权他人代理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

件（加盖公章）；

（八）联合竞买协议（加盖公章）。

十、签订交易成交确认书及出让合同

竞得人应在接到竞得人确定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持

上述相同纸质材料到交易中心签订《成交确认书》，同时须



与新圩镇人民政府签订《产业监管协议书》并将协议报区自

然资源局，在签订确认书及协议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与

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十一、竞买保证金退还或转付成交价款

签订交易合同，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按成交价的

10%转作受让宗地的定金。如竞买保证金不足以缴纳定金，

不足部分在交易系统确定成交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补齐；如

竞买保证金转作定金后有剩余，余额转作宗地成交价款，定

金可抵作宗地成交价款。

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于电子挂牌交易活动结束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不计利息。

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付成交价款，竞得人应带齐

如下相关资料到交易中心办理转付成交价款手续：

（一）代缴款申请书（可在网上挂牌交易系统中下载）；

（二）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

（三）惠州市非税收入缴款通知。

十二、成交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

土地成交价款须以人民币支付,竞得人在签订出让合同

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竞得人不能按时支付地价款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

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按合同约定延期

付款超过 60 日的，土地出让人可以解除合同并无偿收回，

已付定金归出让人，竞得人无权要求返还，出让人并可要求

受让人赔偿损失。

十三、违规责任

成交候选人（或竞得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取消候选

人资格（或竞得资格），竞价结果无效，竞买保证金不予退



还,造成损失的，成交候选人（或竞得人）还应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一）不符合竞买资格条件的；

（二）提供虚假文件材料，隐瞒重要事实的；

（三）采取行贿、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的；

（四）无正当理由逾期或拒绝签订成交确认书的；

（五）无正当理由逾期或拒绝签订交易合同的。

十四、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该宗地块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

见网上挂牌交易系统。申请人可在网上挂牌交易系统下载挂

牌出让公告、须知及相关文件。

（二）有意竞买者可以自行到地块现场踏勘（可在网上

挂牌交易系统查阅位置图和现状图）。

（三）竞买申请一经受理确认后，即视为竞买人对网上

挂牌出让公告、须知、相关文件及地块现状无异议并全部接

受，并对有关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四）该宗地块拟用于经营的产业类型为数字营销、软

件开发集成方面业务。

（五）经新圩镇人民政府申请，该地块实行带建设工程

设计方案出让，原则上建设单位须按照该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进行建设，如建设单位因特殊工艺要求或其他不可控因素确

需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行修改的，不得违反规划条件规定

内容。该地块的建设需按照《关于惠州市惠阳区新圩东风塘

吓片区 DF-04-07-01 号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条件》（惠阳规

建条〔2023〕68 号）执行。

（六）竞买人须提交惠阳区发展改革局出具的与该宗地

块项目准入条件确定的产业类型一致的优先发展产业项目



文件。

（七）该宗工业用地须按新圩镇人民政府提供的投资指

标进行建设：

①投资强度：不低于 9000 元人民币/平方米；

②单位产值：不低于 20000 元人民币/平方米/年；

③单位税贡：不低于 960元人民币/平方米/年。

（八）地块动工竣工时间及地块交付时间

1、地块动工时间为地块交付之日起一年内，竣工时间

为动工之日起三年内（因不可抗拒因素除外）；

2、竞得人在付清地价款后一个月内办理交地手续，凭

《交地确认书》、《出让合同》（正本）和地价款交款凭证

等申请办理土地初始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

（九）该宗地交易全程适用《惠州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

局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电子交易规则》（惠市

政数〔2022〕3 号）。

十五、联系方式：

出让方：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叶挺大道 19

号行政服务中心 B 栋 5 楼 10 室

联系人：谢先生 肖先生 联系电话：0752-3369687

交易机构：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惠阳分中心

联系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叶挺大道 19

号行政服务中心 B 栋 10 楼交易大厅

联系人：张先生 曾先生 联系电话：0752-3911972

注：本公告同时在下列网站及媒介发布

中国土地市场网 广东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惠阳区政府

门户网站 惠州日报





附表： 网上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规划建设指标及挂牌起始价

挂牌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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